城桥镇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

——在2020年1月5日崇明区城桥镇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

（草 案）

各位代表、列席人员：

现在，我代表城桥镇人民政府，就城桥镇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向大家作报告，请予审议，并请列席人员提出意见。

一、2020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

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，按照《预算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做好当前财政收支预算管理支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通知》、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我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和区委区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，紧紧围绕镇党委政府年度中心工作，坚持新发展理念和稳中求进的总基调，坚持“量入为出、统筹兼顾、有保有压、确保重点”的编制原则，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，严控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，强化预算绩效管理，不断提高预算编制工作的完整性、精准性和科学性。

二、2020年镇级财政预算收入

2020年本镇安排预算收入43000万元，比上年年初安排预算收入增长20.79%。其中：体制分成收入38591万元，转移支付4000万元，非税收入409万元。

三、2020年镇级财政预算支出

2020年本镇安排预算支出43000万元，比上年年初预算支出增长20.79%。具体预算支出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598.17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8.37%。主要安排：镇政府行政运行经费1751.74万元、财政所事业运行经费169.85万元、经济管理事务中心事业运行经费270.66万元、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事业运行经费216.77万元、党建工作经费47.5万元、党群办工作经费306.6万元、党政办工作经费369万元、人代会党代会工作经费15万元、纪检监察工作经费10万元、独生子女奖励经费30万元、团委工作经费35万元、妇联工作经费8.2万元、武装工作经费21万元、镇总工会工作经费46万元、安全办工作经费40万元、食药安办工作经费34.7万元、信息统计工作经费16.5万元、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经费157.45万元、预算绩效评价经费52.20万元。

（二）教育支出233.5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0.54%。主要安排:青保工作经费13万元、社区教育终身学习经费30万元、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工作经费12万元、代课教师及兽医等补贴30万元、对中小幼学校补贴55.5万元、科普工作经费3万元、红十字会工作经费9万元、智慧健康小屋建设经费81万元。

（三）科学技术支出166.05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0.39%， 主要安排乡镇科技创新补贴166.05万元。

（四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547.86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1.27%。主要安排：文化广播电视站事业运行经费244.81万元、文化工作经费88.1万元、体育工作经费123.45万元、广播工作经费2.5万元、文化中心经费59万元、宣传经费30万元。

（五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665.99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34.11%。主要安排：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事业运行经费460.56万元、被征地人员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费镇配套资金462万元、稳岗补贴镇级配套资金90万元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贴1万元、劳动人事争议协调工作经费18万元、创业型城区工作经费25万元、受理中心及受理分中心运作经费151.74万元、公益性岗位补贴3830.65万元、31个居委运行经费2659.74万元、民政优抚专项补贴109.91万元、民政救助专项补贴232.42万元、民政助残专项补贴172.79万元、民政其他专项补贴167.52万元、老年助餐点补贴155万元、老年活动室建设经费55万元、智慧养老平台项目建设经费45万元、全镇综合保险费37万元、行政事业离退休经费101.19万元、机关事业养老金年金补贴694.52万元、人才发展专项资金1494.45万元、促进就业奖励补贴3702.5万元。
（六）卫生健康支出504.05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1.17%。主要安排：镇卫生一体化运行经费67.94万元、乡村医生工作经费133万元、农村人口初保经费18万元、65岁以上老人体检费16万元、行政事业单位医疗保障补贴269.11万元。

（七）节能环保支出4631.59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10.77%。主要安排：市政市容管理事务所事业运行经费555.33万元、社会化管理工作经费490万元、特保第三方服务经费750万元、垃圾分类收集工作经费212万元、垃圾分类处置专项经费471万元、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经费150万元、创卫环境整治经费350万元、保洁专项经费839万元、爱卫工作经费75万元，除四害消杀服务专项经费241.11万元、财政对企业扶持资金498.15万元。
（八）城乡社区事务支出7563.42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17.59%。主要安排：村镇规划建设事务所事业运行经费267.98万元、城管中队事业运行经费690.16万元、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事业运行经费152.87万元、农村公路修复养护专项经费126.73万元、和创社区服务经费40万元、物业考核奖励经费41.9万元、土地保护违法治理专项经费531万元、城管执法工作经费257万元、城管队伍建设经费10万元、网格综合管理工作经费477.78万元、生态就业管理经费178.24万元、智能管理平台建设经费285.17万元、天赐景城积水点改造工程经费76万元、城区积水点改造工程经费260万元、西部农村道路及防坍工程经费150万元、背街小巷及城乡结合部道路维修经费40万元、城区市政设施养护经费126万元、“美丽乡村”村庄规划编制费53.2万元、泵站涵闸养护经费80万元、长兴村、湾南村土地挖废补贴26万元、农村绿化养护经费34万元、工程项目代建服务费51万元、路灯养护经费55万元、鳌山社区长者照护之家改造经费295万元、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补贴300万元、侯家镇94号集资房改造经费85万元、第三敬老院修缮工程经费500万元、百联周边环境整治经费115万元、湄洲新村美丽家园建设经费300万元、污水处理厂200米范围内土地流转费及青苗补偿费0.63万元、郊野单元（村庄）规划编制费160万元、文化活动中心改造工程经费250万元、城中村改造前期费用80万元、土地流转费、青苗费14.98万元、小型项目实施前期投资控制前置审价费16.5万元、环卫综合利用中心建设工程经费490万元、社保队员经费86万元、平安创建安全保序经费150万元、扫黑除恶工作经费50万元、维稳工作经费150万元、综合治理工作经费197.82万元、人民调解工作经费20万元、实有人口、实有房屋调查工作经费59.26万元、禁毒、社区矫正、610工作经费16万元、群防群治工作经费10.5万元、司法所工作经费68.5万元、智能化系统建设经费138.2万元。
（九）农林水支出3256.63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7.57%。主要安排：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事业运行经费363.72万元、农技推广经费9.50万元、蔬菜安全监管经费6.50万元、送肥送药经费4.60万元、防疫经费17.10万元、农机安全经费2万元、林业经费5万元、水稻机械化种植补贴80万元、家庭农场扶持经费15万元、秸秆禁烧经费7万元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补贴50万元、村级补贴350万元、聚训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（区级）镇级配套资金258.25万元、长兴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（区级）镇级配套资金300万元、农作物秸秆粉碎设备购置费44.8万元、百联东侧花境养护费30万元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费240万元、土地流转中心运行经费11.38万元、水务管理所事业运行经费129.46万元、农田设施管理经费11.54万元、河道管理经费10.50万元、防汛抗台经费5万元、2019年城桥镇断头河整治工程镇级配套资金349.92万元、农田灌溉设施维修养护及农业用水奖励镇级配套资金63.93万元、林业资源、野生动物、渔业资源等生态保护专项资金50万元、2019-2021年新一轮水系整治经费 800万元、村级涵闸排涝泵站运行补贴1.4万元、邮政局周边换水养护经费40.03万元。

（十）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332.1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0.77%。主要安排：自主品牌建设奖励补贴332.10万元。

（十一）商品服务业支出6312.91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14.68%。主要安排：现代服务引导补贴3011.75万元和经济开发区工作经费3301.16万元。

（十二）住房保障支出827.73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1.93%。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公积金、住房补贴。
（十三）根据《预算法》规定，安排预备费360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0.84%。

四、2020年本镇财政工作的重点

（一）注重“开源”，提高财政保障能力

一是加大招商工作力度，广泛宣传发动形成全员招商工作氛围，切实提高招商服务能力和水平，以商招商，以朋引商，内外发力，形成合力，不断提升招商工作能级和体量。

二是强化对属地实体企业服务工作，为企业排忧解难、出谋划策，积极主动推送政策，助力企业做大做强。

三是全面做好外建企业和三产服务业税收落地和认定工作，积极主动加强与区域内项目建设单位对接，及时掌握项目建设情况，做好岛外施工企业增值税预缴工作；同时动态关注新增三产服务业企业设立情况，及时做好属地税收落地认证工作。

四是加强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接，积极争取各级财政资金支持，建立多元化财力保障机制。多措并举，多点发力，不断拓展财政增收渠道，努力保障财政收入目标。

（二）注重“管理”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

一是维护预算严肃性。牢固树立法治观念，严格按照《预算法》编制预算，坚持“量力而行、量入为出”、“先有预算、后有支出”原则；严格执行人代会批准的预算目标；坚持“审慎”和“必要”原则，严控预算调整和调剂事项；强化预算执行和预算支出规范性管理。切实加强预算管理，维护预算严肃性。

二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。要坚持“统筹协调、兼顾一般”和“有保有压、保障重点”的原则，科学统筹安排财政资金。优先保障人员工资、基本运转和民生需求等刚性和保障性支出；不断压缩一般性支出，按照要求同比减幅不低于10%；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做好公开公示工作。在此基础上，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，重点保障乡村振兴、社会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党委政府确定的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作，真正把有限的财力用到最需要的地方，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。

三是规范预算支出管理。坚持“先有预算、后有支出”这个前提，对照预算内容，规范预算支出。对人员经费支出进行人员性质、支出内容和发放标准审核；对公用经费支出进行支出内容的合规性、手续的完备性和标准的正确性审核；对项目支出进行项目立项审批手续、项目施工主体和参建主体的合同订立情况、项目进度审核和确认情况、项目款项拨付约定情况、项目完工竣工验收情况以及项目审价和审计情况审核。切实加强预算支出管理，规范预算执行行为。

四是实行预算绩效评价管理。加强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建设，从绩效评价管理目标的设立、内容的确定、执行过程中的监管、事后的评价和结果的应用等方面跟踪监督评价资金使用效果，构建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，不断扩大绩效评价管理范围，注重绩效评价的科学性、客观性和准确性，注重绩效评价的综合应用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。

（三）注重“监督”，提高预算执行规范化水平

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建设，重点完善预算单位内控制度，明确相互制约的职责分工，严格财务审批程序；加强财会人员队伍建设，严格执行会计从业人员管理相关规定；规范政府采购管理，完善政府采购程序，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范围，提高采购资金节约率；规范财政监督检查机制，完善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流程，拓展监督范围，明确检查重点，重点将资金规模较大、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项目资金列入年度检查计划；继续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，重点做好对预决算信息真实性、合理性和公开的及时性等审查工作，自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；继续探索公务卡管理制度改革，提高公务卡使用效率，促进公务消费透明化，提高资金使用合理性；全面实行预算绩效评价工作，引进第三方开展预算绩效评价，重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2020年，我镇财政预算工作目标任务艰巨而繁重，我们将在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指导下，积极依靠各方支持，坚定信心，积极进取，务实创新，规范管理，为城桥创造核心镇新的奇迹作出应有的贡献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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